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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流程圖： 

  附件 1：資訊管理系學習輔導暨補救教學作業流程圖 

2.作業程序： 

  2.1 實施對象： 

2.1.1 入學新生或轉學生無資訊相關背景且有輔導需求者。 

2.1.2 經任課老師評估或期中考成績未能達到及格標準者。 

2.1.3 欲參加專業證照輔導或專業證照認證未通過之學生。 

  2.2 實施時間： 

2.2.1 課程教學及專業證照輔導補救：視實際需要，利用課餘時間安排。 

2.2.2 由本系統一公告安排之時間。 

2.3 實施方式： 

  2.3.1 學習輔導暨補救教學實施由任課老師或導師主動安排或學生要求，得填寫「資訊管

理系學習輔導暨補救教學申請書」，安排補救教學時間。 

   2.3.2 學習輔導暨補救教學實施結合學習輔導教學助理協助及專任老師指導，安排時間對

學生進行輔導。 

   2.3.3 學習輔導暨補救教學可採集中上課、個別輔導或隨班附讀等方式進行。 

   2.3.4 課程及專業證照之學習輔導暨補救教學所需教材由學生自備，有關學習輔導暨補救

教學時間、地點及指導老師與協助之學習輔導教學助理將公告於系網頁公佈欄中，並

個別通知受輔導之學生。 

   2.3.5 實施學習輔導暨補救教學應填寫「資訊管理系學習輔導暨補救教學記錄表」，並送

交系助理存檔備查。 

2.4 成效考核追蹤機制： 

2.4.1 課程補救教學：由任課教師指定考核方式，或由學業成績為考核的標準。 

2.4.2 專業證照輔導補救：證照通過與否為考核標準。 

2.5 本作業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3.控制重點： 

  3.1 是否就學習輔導暨補救教學實施對象於規定時間內進行學習輔導暨補救教學，並填寫

相關表單紀錄之。 

4.使用表單： 

  4.1 資訊管理系學習輔導暨補救教學申請書(FM-20430-003) 

  4.2 資訊管理系學習輔導暨補救教學記錄表(FM-20430-004) 

5.法源依據： 

  無 

6.參考文件： 

  6.1 弘光科技大學排課準則(10420-B27) 

  6.2 弘光科技大學教學準則(10420-B28) 

  6.3 弘光科技大學學習輔導暨補救教學實施辦法(10420-A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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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弘光科技大學課業學習導師實施要點(10420-A32) 

7.修訂記錄： 

序號 修訂內容 發行日期 

1 新制訂 94.12.09 

2 修訂內容改版 96.07.16 

3 修訂內容改版 96.11.09 

4 修訂實施目的與依據及實施方式 98.01.08 

5 增加第 1 點實施對象 98.10.09 

6 整併為內控文件 102.03.29 

7. 修訂文件名稱、補教教學名詞及參考文件編號 103.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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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資訊管理系學習輔導暨補救教學作業流程圖 

 

 

 

 

 

 

 

 

 

 

 

 

 

 

 

 

 

 

  

 

實施對象： 

1. 入學新生或轉學生

無資訊相關背景且

有輔導需求者。 

2. 經任課老師評估或

期中考成績未能達

到及格標準者。 

3. 欲參加專業證照輔

導或專業證照認證

未通過之學生。 

規劃學習輔導暨補

救教學 

實施方式 

依學習輔導暨補救

教學實施對象啟動

補救教學(預警) 

 

系科於每學年初擬
定該學年「學習輔
導暨補救教學實施

計畫」 

開始 

實施方式： 

1. 學習輔導暨補救教學實施由任課老

師或導師主動安排或學生要求，得填

寫「資訊管理系學習輔導暨補救教學

申請書」，安排學習輔導暨補救教學

時間。 

2. 學習輔導暨補救教學實施結合學習

輔導教學助理協助及專任老師指

導，安排時間對學生進行輔導。 

3. 學習輔導暨補救教學可採集中上

課、個別輔導或隨班附讀等方式進

行。 

4. 課程及專業證照之學習輔導暨補救

教學所需教材由學生自備，有關學習

輔導暨補救教學時間、地點及指導老

師與協助之學習輔導教學助理將公

告於系網頁公佈欄中，並個別通知受

輔導之學生。 

5. 實施補救教學應填寫「資訊管理系學

習輔導暨補救教學記錄表」，並送交

系助理存檔備查。 

系科須將 1. 基本能力檢

定與輔導辦法 2. 教學助

理實施辦法 3. 教師 office 

hours 服務辦法納入學習

輔導暨補救教學相關事

項，以有助於補救教學之

實施與改善 

每學期透過課程委
員會針對學習輔導
暨補救教學相關事
項進行規劃、檢討
或調整 

 

針對實施對象進行

學習輔導暨補救教

學 

學習輔導暨補救教

學實施成效之檢討 

 

結束 

系科須針對各項學習輔

導暨補救教學措施之成

效訂定評估措施，並依結

果進行檢討，或研擬進一

步方案。 


